2024年度吉林省金融业

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吉金局联字 〔2024〕2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金融办、财政局，各县（市）金融办、财政局，省内各金融机构（金融企业）：

为做好2024年度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审核及拨付工作，根据《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吉财金〔2022〕96号），结合本年度资金安排情况及重点扶持方向，现将2024年度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4年度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和标准

    按照《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吉财金〔2022〕96号）“第三章 支持方向”中的规定，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金融机构（金融企业）进行奖补或补助。
促进金融助力经济发展奖补

1.支持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发展。对2023年度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业务、年度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发放额度大于1400万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给予奖补，奖补额度为年度放款额的1%，单户企业不超过50万元。

2.支持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站开展助农贷款对接服务。对依托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站网络开展助农贷款对接服务，2023年度助贷对接投放额10亿元以上，且增幅同比增长超过20%的运营机构给予奖补，奖补额度为年度投放额的2.5‰，单户企业不超过150万元。

3.支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支持对开展农村产权交易的金融服务机构，根据2023年度项目新增交易量，成交金额达1亿元以上的，按照年度成交金额1.25‰的比例给予奖补，单户企业不超过150万元。

4.支持政策性融资担保服务平台建设。对搭建专注服务“三农”、独立运营数字普惠政策性融资担保服务平台的金融服务机构，2023年度担保放款金额100亿元以上的给予奖补，奖补额度为年度新增担保放款金额的0.15‰，单户最高不超过150万元。

5.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对搭建独立运营公益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的综合化金融服务机构，2023年度新增对接放款金额100亿元—200亿元的按照年度新增放款金额的0.02‰给予奖补，单户最高不超过30万元；2023年度新增对接放款金额200亿元—300亿元的按照年度新增放款金额的0.03‰给予奖补，单户最高不超过70万元；2023年度新增对接放款金额超过300亿元以上的按照年度新增放款金额的0.04‰给予奖补，单户最高不超过120万元。
6.支持政府采购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对2023年度独立开发运营专属数贷产品且新增放款额超过1亿元的政府采购数字金融服务平台给予奖补，奖补额度为年度新增放款金额的5‰，单户最高不超过50万元。

7.支持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对纳入中国证监会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建设试点,且基本完成基础平台系统搭建工作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单户最高不超过80万元。
8.鼓励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规范健康发展。对正常经营的权益类交易场所2023年交易额达到10亿元以上的,按照交易金额的1‰给予奖补，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对正常经营的商品类交易场所2023年交易额达到10亿元以上的,按照交易金额的0.3‰给予奖补，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二）支持企业上市发展

1.境内上市企业。对拟上市企业分阶段给予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奖补，前期各阶段已支付的奖补后续不再重复发放。其中：截止2023年12月31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辅导验收的企业，给予200万元的奖补；通过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的企业，给予300万元的奖补；完成股票发行资金募集、并在交易所成功上市的企业，给予500万元的奖补。
2.境外上市企业。对符合国家相关境外上市要求，并在香港联交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等境外主要证券交易所首发上市并实现融资的拟上市企业，分阶段给予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奖补，前期各阶段已支付的奖补，后续不再重复奖补。其中：截止2023年12月31日，向境外主要证券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表并获得受理的企业给予100万元的奖补；通过境外主要证券交易所首发上市批准并实现募集资金1亿元（人民币）以上（含1亿元）的企业，给予900万元的奖补。
3.迁入上市公司。对迁入上市公司并完成变更，截止2023年12月31日，12个月内未发生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退市风险警示（*ST）或直接终止上市情形的企业，给予1000万元的奖补。
（三）促进金融业态发展补助

1.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积极推动小额贷款公司回归本源，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信贷支持力度，对合规经营、依法纳税，分类监管评级为B级及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按其年度累计发放贷款额度给予补助支持。其中，年度累计发放贷款2000—5000万元的，补助10万元；年度累计发放贷款超过5000万元的，补助20万元；

2.鼓励典当行健康发展。对依法合规经营，年审结果A级，典当总额超过4000万元的典当行，补助10万元。

3.鼓励商业保理公司健康发展。对纳入省级正常经营类监管名单且符合各项监管规定，为省内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保理融资服务，年发放保理融资款本金3000万元以上的商业保理公司，补助10万元。

4.鼓励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对试点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合规开展内部信用互助，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年度向社员投放互助金超过1000万元的，补助10万元。

二、申报须知
（一）资金分配方式。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项目法分配，根据项目实际，安排资金额度。省级金融机构、金融企业申报的项目列为省直项目；上市企业、市（州）、县（市）级金融机构、金融企业申报的项目列为市县项目。

（二）省直项目资金申报。省直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由各单位出具正式申报材料后，将正式材料、相关佐证资料数据的扫描件和电子表格一并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初步核对纸质文件与扫描件，确认电子版与纸质文件内容一致后，保留扫描电子版（纸质不留存）。省直项目申报单位填写附件1相关内容。
（三）市县项目资金申报。市县项目资金申请材料须经当地金融办、财政局审批。各市（州）金融办和各县（市）金融办分别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本级资金申请报告等相关资料。各级金融办按申报项目分类，形成本地资金申请报告及清单，并由地区金融办汇总本地区资金申请材料报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资金申请材料包括：资金申请报告、清单和申报材料扫描件（不报纸质版）和相关佐证资料数据电子表格。各级金融办填写附件2相关内容，申报单位填写附件3相关内容。
（四）绩效目标管理要求。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下发本年度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各资金申请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计绩效目标，填报绩效目标申报表。
（五）申报材料。所有项目均需提供资金申请报告、资金申报表、绩效目标申报表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料，具体项目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促进金融助力经济发展奖补

（1）支持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发展

①地方政府部门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复印件；

②加盖县（市）金融工作部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部门、财政局公章的县域金融机构年度扶贫小额信贷明细。

（2）支持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站开展助农贷款对接服务

①2022及2023年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站农户贷款（授信）脱敏台账；

②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站运营管理机构与银行的合作协议。
（3）支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

①省政府关于同意设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批复文件;

②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入场项目交易明细表；

③各地区农业（农经）部门盖章的属地农村产权交易流转汇总情况表。

（4）支持政策性融资担保服务平台建设

①数字金融服务平台运营报告（包括但不限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金额、合作金融机构数量、政策性担保业务产品数量等内容，加盖单位公章）；

②2023年度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金额明细表（附件4，加盖银行机构确认公章）；

③真实性、准确性的保证声明。
（5）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建设

①数字金融服务平台运营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助企融资金额、入驻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产品数量等内容，加盖单位公章）；

②2023年度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助企融资对接金额明细表（附件5，加盖银行机构确认公章）；

③真实性、准确性、公益性（未收取企业及银行费用）的保证声明。

（6）支持政府采购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建设

①数字金融服务平台运营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助企融资金额、入驻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产品数量等内容，加盖单位公章）；

②2023年度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助企融资对接金额明细表（附件5，加盖银行机构确认公章）；

③真实性、准确性的保证声明。

（7）支持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

①中国证监会关于纳入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试点范围

的文件；

②中国证监会关于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建设评估文件；
③其他证明文件。

（8）鼓励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规范健康发展

①地方各类交易场所年度运营报告（附资产负债表），加盖单位公章；

②2023年度交易明细表，加盖单位公章；

③2023年度企业缴税证明材料。
2.促进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发展奖补

（1）境内上市申报材料

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辅导验收文件；

②通过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的结果公告；
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境外上市申报材料

①境外主要证券交易所受理上市申请文件；

②境外主要证券交易所同意首发上市的批准文件、与省

内企业相对应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执照、上市公司股权架构、募集资金汇入吉林省内的证明文件（涉外收入申报单）。
（3）省外A股上市公司迁入吉林省申报材料

上市公司工商变更证明及税收完税证明。

（4）其他证明材料。

3.促进金融业态发展补助

（1）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

①小额贷款公司开业批复复印件；

②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明细表（附件6）；

③贷款合同复印件；
④2023年度企业缴税证明材料。
（2）鼓励典当行健康发展

①典当行经营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②2023年度当票、续当凭证复印件，业务台账及银行流水复印件；

③2023年度企业缴税证明材料。

（3）鼓励商业保理公司健康发展

①企业2023年12月末资产负债表（加盖企业公章）；

②企业保理融资服务合同复印件；

③企业2023年度放款明细及银行流水复印件。

（4）鼓励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①地方政府部门出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试点

文件复印件;

②农民专业合作社2023年度向社员投放互助金借款合

同、放款明细及银行流水复印件。

三、申报和使用要求

（一）各申报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据实上报材料，严禁弄虚作假。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不予受理。事后发现申报材料不真实的，将收回专项资金。同一机构（企业）不重复给予资金支持。

（二）申报材料要规范、完整，资金申请报告及相关附件中的相关信息要填写完整。申报材料不完整及未按时限要求上报的，视为不合格项目，不给予资金支持。

（三）各申报单位请于2024年4月30日前将资金申请报告及资金申请清单报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同时上报2023年度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自评报告，逾期不予受理。

（四）依据省级专项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申报单位获得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后，在使用中严禁用于补充人员经费和运转经费等经常性支出，以及楼堂馆所等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建设支出，对确需安排的重大课题研究项目经费要从严控制。

四、联系方式

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董琳琳    地方金融综合监管处 0431—87076907
王林森    资本市场处         0431—87076900        

马铭蔚    普惠金融处         0431—87076919
付加王    地方金融监管一处   0431—87076921
李  卓    地方金融监管二处   0431—87076927    
路丽刚    地方金融监管三处   0431—87076913    
省财政厅

陈树南    金融处             0431—88771778
附件：1.2024年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报告参考模板（省直项目）

2.2024年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报告参考模板（市县项目）

3.2024年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报告参考模板（市县项目申报企业）

4.2023年度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助企融资对接金额明细表

5.2023年度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对接金额明细表

6.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情况明细表

吉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吉林省财政厅

                                   2024年4月17日

附件1

2024年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

申请报告参考模板

（省直项目）

一、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主营业务情况、近三年获得各类专项资金支持情况、近三年受监管部门提示提醒相关情况等）。

二、拟申请项目及相关佐证说明（逐项列示拟申请专项资金的项目，2023年完成情况，申报资金测算情况，及企业佐证资料）。

三、相关方向取得成绩和效果。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五、企业账号等信息。

附件：1.2024年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省直项目申报表

2.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3.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佐证材料清单

4.企业营业执照及其他佐证材料

	附件1-1
	
	
	
	
	

	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

（2024年度 省直项目 ）

	单位全称
	

	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开户名称
	

	单位开户银行名称
	

	单位开户银行账号
	

	项目名称
	
	申请金额（万元）
	

	项目内容

及测算
	
	该项目过去三年内获得财政资金支持情况
	

	该项目当年申请

其他财政资金支持情况
	

	我单位对本次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规性负责，如申报材料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我单位愿意接受相关处罚。

                              资金申请单位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项目名称请填写具体申请项目

	附件1-2

	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省直项目）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

	省级主管单位
	吉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申报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年度实际

目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情况说明

	产出目标
	数量指标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1400万元
	
	

	
	
	金融服务平台新增对接

放款金额
	≥100亿元
	
	

	
	
	农村产权交易成交额
	≥1亿元
	
	

	
	
	小额贷款公司年度累计发放贷款金额
	≥2000万元
	
	

	
	质量指标
	助农贷款增幅
	≥20%
	
	

	
	
	上市企业数量
	≥1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金融服务质量
	高于上年
	
	

	
	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80%
	
	

	
	
	同行业满意度
	≥80%
	
	

	附件1-3

	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佐证材料清单

（2024年度 省直项目）

	申报单位（公章）：                       

	序号
	申报项目
	佐证材料名称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
	
	
	

	说明：此表由各资金申请单位按项目填报，并加盖公章

	填报人：
	
	电话：


附件2

2024年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

申请报告参考模板

（市县项目）

由各市县金融办汇总填写

一、本地区2023年度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包括2023年资金拨付金额，已拨付情况，支持方向等）。

二、2024年度拟申请项目及相关佐证说明（汇总本地区各类项目基本情况，逐项列示各项目完成情况，申报资金测算情况等）。

三、本地区相关项目取得成绩和效果。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五、下一步工作建议。

附件：1.2023年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市县项目

申报汇总表
2.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汇总）

3.本地区申报资料      

	附件2-1

	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汇总表

（2024年度  市县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拟申报金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
	
	
	
	
	

	金融办：（公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市（州）、县（市、区）金融办会同财政部门填报，分项目填报


	附件2-2

	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汇总）

	（2024年度  市县项目）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

	省级主管单位
	吉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申报单位
	XXX金融办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年度实际

目标完成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情况说明

	产出目标
	数量指标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1400万元
	
	

	
	
	金融服务平台新增放款
	≥100亿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金融服务质量
	高于上年
	
	

	
	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80%
	
	

	
	
	同行业满意度
	≥80%
	
	


说明：1.产出目标和效益指标，按实际申请项目填写

2.社会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由申报奖补金融机构填写

附件3

2024年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

申请报告参考模板

（市县项目  申报企业）

由各市县申报企业填写

一、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主营业务情况、近三年获得各类专项资金支持情况、近三年受监管部门提示提醒相关情况等）。

二、拟申请项目及相关佐证说明（逐项列示拟申请专项资金的项目，2023年完成情况，申报资金测算情况，及企业佐证资料）。

三、相关方向取得成绩和效果。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五、企业账号等信息。

附件：1.2024年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市县项目申报表
2.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3.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佐证材料清单

4.企业营业执照及其他佐证材料

	附件3-1
	
	
	
	
	

	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

（2024年度  市县项目申报企业）

	单位全称
	

	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开户名称
	

	单位开户银行名称
	

	单位开户银行账号
	

	项目名称
	
	申请金额（万元）
	

	项目内容

及测算
	
	该项目过去三年内获得财政资金支持情况
	

	该项目当年申请其他财政

资金支持情况
	

	我单位对本次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规性负责，如申报材料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我单位愿意接受相关处罚。

                              资金申请单位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金融办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项目名称请填写具体申请项目


	附件3-2

	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市县项目申报企业）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

	省级主管单位
	吉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地方主管单位
	
	实施单位

（申报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年度实际

目标完成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情况说明

	产出目标
	数量指标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1400万元
	
	

	
	
	金融服务平台新增放款
	≥100亿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金融服务质量
	高于上年
	
	

	
	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80%
	
	

	
	
	同行业满意度
	≥80%
	
	

	说明：1.数量指标、质量指标，由申报企业按实际申请项目填写

社会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由申报奖补金融机构填写

附件3-3

	吉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佐证材料清单

（2024年度  市县项目申报企业）

	申报单位（公章）：                       

	序号
	申报项目
	佐证材料名称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
	
	
	

	说明：此表由各资金申请单位按项目填报，并加盖公章

	填报人：
	
	电话：


附件4

2023年度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对接金额明细表

	申报单位盖章：                               银行机构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银行名称
	放款金额

（万元）
	授信时间
	授信期限
	服务平台

	1
	
	
	
	
	
	

	2
	
	
	
	
	
	

	3
	
	
	
	
	
	

	4
	
	
	
	
	
	

	5
	
	
	
	
	
	

	6
	
	
	
	
	
	

	7
	
	
	
	
	
	

	8
	
	
	
	
	
	

	9
	
	
	
	
	
	

	10
	
	
	
	
	
	

	....
	
	
	
	
	
	

	合计
	
	
	
	



	附件5
2023年度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助企融资对接金额明细表

	申报单位盖章：                               银行机构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银行名称
	放款金额

（万元）
	授信时间
	授信期限
	服务平台

	1
	
	
	
	
	
	

	2
	
	
	
	
	
	

	3
	
	
	
	
	
	

	4
	
	
	
	
	
	

	5
	
	
	
	
	
	

	6
	
	
	
	
	
	

	7
	
	
	
	
	
	

	8
	
	
	
	
	
	

	9
	
	
	
	
	
	

	10
	
	
	
	
	
	

	....
	
	
	
	
	
	

	合计
	
	
	
	


附件6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情况明细表

公司名称（盖章）：                  上年度分类监管评级结果：
	序号
	借款人

名称
	贷款金额（万元）
	综合年化利率（%）
	放款日期
	贷款期限（月）
	担保方式
	贷款余额（万元）

	
	
	
	
	
	
	
	

	
	
	
	
	
	
	
	

	
	
	
	
	
	
	
	

	
	
	
	
	
	
	
	

	
	
	
	
	
	
	
	

	
	
	
	
	
	
	
	

	
	
	
	
	
	
	
	

	
	
	
	
	
	
	
	

	
	
	
	
	
	
	
	

	
	
	
	
	
	
	
	

	
	
	
	
	
	
	
	

	
	
	
	
	
	
	
	

	
	
	
	
	
	
	
	

	
	
	
	
	
	
	
	

	
	
	
	
	
	
	
	

	合计
	
	
	
	
	
	
	


注：1.填写2023年度发放的全部贷款



